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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全市医疗保险工作会议在闽清召开

4月27 日，全市医疗保险工作会议在闽清召开。各县（市）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分管领导、医保中心主任参加会议。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纪检组长蔡宗元在会上传达了全省医保工作会议精神，何名坤局长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十一五”期间，我省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是积极稳妥的探索建立面向全体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要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务，需要我们着力抓好以下主要工作：（一）进一步推动扩面工作。重点探索医疗保险扩面新的增长方式，推进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改变不少县市还存在的“公医县”的状况。积极稳妥的开展城镇居民纳入医疗保险范围的试点工作。（二）重点解决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障问题。（三）切实解决医改前关闭破产国有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四）巩固和强化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工作。（五）严格“三目录”管理，加强行政监督检查。（六）加强基金收支管理，努力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七）继续加强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设。（八）深入调研，完善医疗保险政策。（九）注重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业务管理水平。

何名坤局长指出，经过几年的艰辛创业，通过全体医保人员的共同努力，我市医保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医保覆盖面大幅度扩大，基金收支平衡，医保医院关系和谐，管理机构人员素质高。但是，我们要看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特别是县属企业扩面和困难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的医保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何局长要求：扩面工作要强制推开，作为今年各县（市）重要任务，各县（市）劳动保障部门要积极争取县（市）领导支持。县（市）劳动保障局和医保中心要针对不同群体，认真研究解决困难群体参保政策。要加强医疗管理，努力减轻参保人员的负担，进一步增强队伍建设，坚持以保障参保人员健康为中心，以管理和服务为重点，建立好医保分担机制。建立长效服务管理机制，不断强化和完善医疗服务管理协议，逐步树立起“诚信医保”机制。

会议部署了2006年各县（市）区医保扩面工作任务。同时，就医疗费用支出管理、全省医保联网问题、商业医疗保险等问题进行交流。

我市下达2006年医疗保险扩面工作任务

4月26日，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达《关于下达2006年全市医疗保险扩面工作任务的通知》（榕劳医保[152]号），《通知》提出我市2006年扩面目标任务：要确保完成年总参保人数达56万人、力争完成58万人。扩面重点为各类非公企业、县（市）属企业和城区集体企业及职工。《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劳动保障部门和医保中心要千方百计扩大医保覆盖面，让更多的企业和职工参加医疗保险，各县（市）要制定企业扩面方案，争取年内县属企业扩面工作要有突破性进展。《通知》指出，市本级和各县（市）区劳动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研究解决困难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同时要把进城务工人员和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街居企业就业人员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纳入医保扩面规划。各县（市）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目标责任制，尽快将今年扩面任务做到有计划、有部署，每月有调度、有分析，定期有检查、有通报，年度有指标、有考核，确保年度扩面任务完成。

2006年医疗保险扩面任务分解表：

	福州市2006年医保覆盖面人数任务表


	市县（市）区
	2005年末参加医保人数
	2006年任务数(万人）
	2006年力争完成人数（万人）

	
	
	年末参保人数
	年新增人数
	年末参保人数
	年新增人数

	长乐
	16228
	1.92
	0.3
	2
	0.37

	福清
	42700
	4.57
	0.3
	4.7
	0.43

	连江
	15792
	1.8
	0.22
	1.9
	0.32

	罗源
	8989
	1.05
	0.15
	1.1
	0.2

	马尾
	41129
	4.4
	0.28
	4.5
	0.38

	闽侯
	18955
	2.2
	0.3
	2.3
	0.41

	闽清
	10661
	1.22
	0.15
	1.3
	0.24

	平潭
	13250
	1.48
	0.15
	1.6
	0.28

	永泰
	11276
	1.28
	0.15
	1.4
	0.27

	小计
	178980
	19.92
	2
	20.8
	2.9

	福州
	333342
	36.1
	2.77
	37.2
	3.8

	合计
	512322
	56.02
	4.77
	58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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